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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88206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Hlk216945893]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武汉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湖南省大宇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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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3]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小东、贺翠华、杨家亮、黄兵、邵东国、王辉、谢石、袁理、卓志宇、顾文权、吴凤平、林梦溪、胡香芹、张乐红、吴应才、陶浩娴、黎丽艳、刘文月、陈宇平、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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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灌区建设标准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16691034][bookmark: _Toc216769783][bookmark: _Toc216769822][bookmark: _Toc216882027][bookmark: _Toc216882068]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现代化灌区的主要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域内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含新建、扩建和改造）。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16691035][bookmark: _Toc216769784][bookmark: _Toc216769823][bookmark: _Toc216882028][bookmark: _Toc21688206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2020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1303  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600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817  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SL/T 4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T 213  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T 318 水利血防技术规范
SL 368  再生水水质标准
SL 482  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SL 604  水利数据中心管理规程
SL 612  水利水电工程自动化设计规范
SL 654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bookmark: OLE_LINK16]SL/T 809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
DB43/T 876  高标准农田建设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16691036][bookmark: _Toc216769785][bookmark: _Toc216769824][bookmark: _Toc216882029][bookmark: _Toc21688207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灌区  irrigation district
具有一定保证率的水源，有统一的管理主体，由完整的灌溉排水工程系统控制与保护的区域。
[bookmark: _Hlk216691375]
现代化灌区  modern irrigation district
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理念，利用先进技术与设备建设灌排工程，运用现代科技引领灌区高质量发展，采用现代制度与先进手段增强管理能力，具有“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特征，适应国民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灌区。

大型灌区  large-sized irrigation district
设计灌溉面积20000 hm²（30万亩）及以上的灌区。

中型灌区  middle-sized irrigation district
设计灌溉面积667 hm²（1万亩）及以上，20000 hm²（30万亩）以下的灌区。

骨干工程  main engineering
灌区内用于灌溉输配水的干支渠道及其配套建筑物和用于排水的干支沟道及其配套建筑物。

田间工程  on-farm structures 
末级固定渠（沟）道控制范围内修建的永久性或临时性灌排设施、道路以及对土地的平整。

生态沟渠  ecological ditch
具有一定宽度和深度，由水、土壤和生物组成，具有自身独特结构并发挥相应生态功能的农田沟渠生态系统。
[bookmark: OLE_LINK88]
田-沟-塘湿地生态系统  farmland-ditch-pond constructed wetland system
由农田、小型灌排沟渠、塘堰湿地构成的蓄排水循环系统，汛期调蓄雨水、净化水质，旱季补充农田灌溉，达到节水减排控污的目的。

灌区水面率  water surface ratio of irrigation district
灌区内河道、水库、塘坝和灌排沟渠在设计水位或多年平均水位控制条件下具有的水面面积与灌区总面积的比例。
[bookmark: _Toc216769786][bookmark: _Toc216769825][bookmark: _Toc216882030][bookmark: _Toc216882071]主要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6769787][bookmark: _Toc216882031]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0]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为规范和指导湖南省现代化灌区建设，保障其科学管理、良性运行，并充分发挥综合效益，特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_Hlk216692061]现代化灌区建设应利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打造灌区工程设施；运用现代管理制度、良性运行机制提升灌区管理效能；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手段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工程运行管理水平；依托水生态文明体系改善灌区水生态环境。实现“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目标。
[bookmark: OLE_LINK91]现代化灌区应达到水利现代化的标准与要求，按三级指标体系管理。一级指标涵盖安全保障、设施完好、节水增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等5个方面，下设14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建设指标体系见附录A中表A.1。各项指标均应达到表A.1的目标值，并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安全保障：灌区工程应具备健全的防洪减灾能力和有效的供水保障体系，设计标准和各项技术参数应满足工程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
设施完好：灌溉水源、输配水、田间和排水等工程设施应配套齐全、运行安全可靠，工程配套率和完好率满足良性运行要求。
节水增效：灌区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执行用水计划和取水许可制，因地制宜推广管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用水效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
管理科学：灌区应具备先进的现代管理体系，管理智能高效，管理理念先进，产权制度明晰，建设养护责任明确，建立灌区管理自动化与数字化体系，有效规范用水秩序、水费征收、节水奖励、用水户权益保障等。
生态良好：灌区水土环境质量良好，农村人居环境优美，灌排沟渠水流与生物通道畅通，生物多样性和湿地景观服务价值等多重生态功能健康。
现代化灌区建设指标体系见附录A。
现代化灌区建设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B。
现代化灌区建设应坚持整体谋划、整合内容、整装推进，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同步建设，工程和管理统筹实施。
[bookmark: _Toc216769788][bookmark: _Toc216882032]设计标准
灌区内的蓄水、引水、提水、输水和排水工程的工程等别、相应建筑物级别和洪水设计标准应符合GB 50201、GB 50288、GB 50265和SL 252的规定。
灌排工程使用年限应符合 SL 654的规定，有条件的灌区可适当提高设计等级。
田间工程的设计标准应符合GB/T 30600、DB43/T 876的规定。
信息化设计标准应根据灌区运行管理现实需要和发展需求合理确定，并符合GB/T 22239、SL 604、SL 612、SL/T 213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5693620][bookmark: _Toc195693739][bookmark: _Toc195693662][bookmark: _Toc195693503][bookmark: _Toc216769789][bookmark: _Toc216882033]主要技术指标
灌溉设计保证率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符合 GB 50288的规定，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水土资源状况、作物种类、灌溉规模、灌水方式及经济效益等因素综合确定。相关取值可参考表 1 确定。
灌溉设计保证率
	灌溉方式
	地区
	作物种类
	灌溉设计保证率（%）

	地面灌溉
	洞庭湖平原区
	以水稻为主
	≥90

	
	
	以旱作为主
	≥85

	
	湘中南丘岗冲垅区
	以水稻为主
	≥85

	
	
	以旱作为主
	≥80

	
	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山脉丘陵山地区
	以水稻为主
	≥80

	
	
	以旱作为主
	≥75

	喷灌、微灌、管灌
	各类地区
	各类作物
	85%～95%


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符合以下规定：
大型灌区≥0.55；
中型灌区≥0.65；
喷灌区≥0.80；
微喷灌区≥0.85；
滴灌区≥0.9。
渠系水利用系数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大型灌区≥0.60；
中型灌区≥0.70；
采用管道输水工程≥0.95。
防洪要求
防洪标准应符合GB 50201、GB 50288、SL 252的规定，防洪达标率目标值100%。
排涝要求
1. 排涝标准应符合GB 50288、SL/T 4的规定，排涝达标率目标值100%。
排涝标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应根据排水区的自然条件、涝灾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大小等因素，可采用10年。
设计暴雨历时和排除时间，按照10年一遇1日暴雨，水稻区3日排至耐淹水深，旱作区从作物受淹起1日排至田面无积水；经济作物应适当提高排涝标准。
排渍要求
1. 旱田设计排渍深度可取0.8m～1.3m；
水稻田设计排渍深度可取0.4m～0.6m；
适于使用农业机械作业的设计排渍深度应根据各地区农业机械耕作的具体要求确定，可采用0.6m～0.8m。
骨干工程完好率与配套率
[bookmark: OLE_LINK89]骨干工程完好率≥90%，骨干工程配套率应达到100%。
工程使用年限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9]灌区各类工程及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应结合所属工程的类别和建筑物级别，按 SL 654 规定合理确定。
田间道路
田间道路面宽宜3.5m～5m，满足农业机械作业要求，平原地区田间道路通达度应达到100%，山区、丘陵地区田间道路通达度应≥90%。
灌区水质要求
1. 灌溉水质应符合GB 50288、GB 5084、SL 368的规定。
排水水质应符合SL/T 4的有关规定，灌区排出的水质不低于排水承泄区水功能区的水质标准，有农田排水再利用的灌区，排水水质应符合灌溉水质标准。
灌区排水和灌区内、外城镇及工矿企业排入灌排沟渠的地表水和污水水质，应符合GB 5084、GB 3838和GB 8978的规定。
灌区水面率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洞庭湖平原区的灌区水面率应达到10%～15%，湘中南丘岗冲垅区的灌区水面率应达到5%～10%，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山脉丘陵山地区的灌区水面率应达到4%～8%。
[bookmark: _Toc216769790][bookmark: _Toc216769826][bookmark: _Toc216882034][bookmark: _Toc216882072]工程建设
[bookmark: _Toc195693665][bookmark: _Toc195693742][bookmark: _Toc195693506][bookmark: _Toc195693623][bookmark: _Toc216769791][bookmark: _Toc216882035]一般规定
现代化灌区建设应围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节水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兼顾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状况等实际，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现代化灌区建设应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实行渠、沟、田、林、路、村（镇）、湖（水）、山（景）统筹安排，旱、涝、洪、渍、污系统治理。
灌区应建设完备的灌溉系统与排水系统，灌排顺畅、调控自如，并与信息化建设需求相适应，具备完善的自动化监控系统等管理条件。
现代化灌区建设以节水减排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积极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血吸虫疫区的灌排工程应配套有符合SL/T 318有关规定的血防措施，控制钉螺滋生蔓延。
[bookmark: _Toc195693624][bookmark: _Toc195693666][bookmark: _Toc195693507][bookmark: _Toc195693743][bookmark: _Toc216769792][bookmark: _Toc216882036]水源工程
水源工程应遵循“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的原则，科学开展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优化配置水资源，满足灌区生活、生态、生产用水需求。
水源工程应满足水情自动监测、用水预测和水资源配置调度等信息化管理要求，水情监测自动化技术状态良好，用水监测预报智慧，水资源调配精准。
灌区宜采用多水源联网调度方式，统一调度蓄引提水源工程，优先使用河道、塘坝、水库等地表水，严控开采地下水；旱季缺水地区应考虑农田排水、城乡再生水等非常规水灌溉利用。
应定期开展工程现状调查分析与评估，对存在安全隐患或病险的水源工程应采取更新改造或除险加固措施。
新建或改（扩）建灌溉水源工程应执行相关技术标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山区、丘陵区灌区应结合河流水系、地形条件，可因地制宜地采用大、中、小型并重，蓄、引、提相结合的“长藤结瓜”方式进行布置，水土资源配置合理。
平原区灌区应优先利用哑河、故道和地势开阔的荒地、洼地、易涝地等区域修建平原水库和河坝生态湿地，调洪、蓄涝、抗旱能力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需求，具备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水土资源利用高效。
[bookmark: OLE_LINK86]灌区应根据河湖、沟渠淤积评估状况，因地制宜开展河湖、沟渠巡查与生态清淤整治，保障湖泊、河道、沟渠引排水顺畅，满足灌溉引排水设计标准要求，但应不损害灌区水生态环境质量。
灌溉泵站设计应符合GB 50265的规定，站址宜选择在岸坡稳定、取水便利、最大控制灌溉范围的地点。宜建立远程实时监控系统，满足工程设计功能和信息化、安全管理等需求。
[bookmark: _Toc195693625][bookmark: _Toc195693508][bookmark: _Toc195693667][bookmark: _Toc195693744][bookmark: _Toc216769793][bookmark: _Toc216882037]灌排骨干工程
骨干灌排系统健全、设施齐全、功能完善、布局协调，具备推进灌区自动化管理条件，满足灌区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灌溉渠道应断面规整、结构稳固、工程完好，满足防渗、变形、抗冻胀及工程耐久性要求，渠道过流能力应满足不同灌溉方式的输水要求。改建的输水工程应确保沿程流态稳定，水面平顺衔接、水位（自由水头）不降落。渠道防渗衬砌设计应符合GB/T 50600的规定，混凝土强度等级≥C25，混凝土抗渗等级≥W6。
应定期开展灌排骨干工程设施评估和安全监测。输水渗漏严重的渠道应采取防渗措施；高填方渠道、傍山渠道以及陡坡地段的渠道应硬化防护；水流冲刷渠段应采取防渗或固坡衬砌；引洪补源以及具有维持自然生态要求的渠道，除险工险段外不宜衬砌。
傍山渠道坡面洪水应进行截导。洪水在入渠前应考虑消能防冲措施，洪水入渠后应校核渠道泄洪能力，可能威胁渠段安全运行时，应设置泄洪闸、撇洪渠等防洪设施。
灌溉渠道工程应满足灌区总体规划和灌溉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山区、丘陵区灌区应遵循高水高用、低水低用的原则，采用“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干、支渠宜沿等高线或分水岭布置，渠系绿化生态适宜多样。
平原区灌区干支渠沟可灌排结合布置，但应在沟渠适当位置配备节制闸或分水闸及自动监控系统；干、支渠应不影响防洪排涝设施，水流顺畅安全。
骨干渠道线路宜短而平顺，应有利于机耕、交通与运维养护，宜建立生态渠堤。
排水工程改造宜与塘堰整修统筹系统治理；对易塌坡淤积沟道，需采用技术经济可行的防塌固坡措施，兼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可选用原生植被、蜂窝状混凝土板等生态友好型护砌材料。
排水沟道设计应符合GB 50288的有关规定，纵、横断面应保证设计排水能力，正常运行时不应发生冲刷、淤积或边坡坍塌等情况。除险工险段需要加固衬砌外，排水沟道不宜做衬砌处理。
排水工程布置应满足排涝、降渍、减污等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山区、丘陵区灌区应采用灌排分离布局，骨干排水沟道应利用天然河道，可采用拦蓄水设施拦蓄排水，有效利用水资源，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稳定与居民生活用水安全。
平原区灌区应采取蓄泄并举、内外水分开、高低水分排，自排提排结合，分片、分级排放，有利于满足行洪滞涝安全、湿地生态景观等需求。
排水沟宜布置在低洼地带，宜利用天然河沟，并设立田-沟-塘湿地生态系统。
通过人口密集区、村镇、企业及学校的骨干灌排沟渠附近宜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并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便民、惠民设施，必要时可设置包括安全护栏、围墙、扶手、救援绳索、踏步等救生设施。
灌区应结合防汛通行、工程抢险、渠堤巡查、维修养护等运行管理需要，在渠（沟）堤（旁）合理设置道路、桥、涵。干支渠道应至少保证一侧渠堤道路通达、渠顶硬化，有条件的渠段可两侧通达，并与县乡公路网连接。
为节约耕地资源、提高输配水效率，增强灌溉系统的调控能力，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宜推广管道输水技术。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的水力计算、结构计算、管材及配件选型等内容应符合GB 50288 、GB/T 20203 、GB/T 50363的规定。山丘区管道输水工程宜利用引水位置高、有天然落差的条件进行自压输水灌溉。
[bookmark: _Toc195693509][bookmark: _Toc195693668][bookmark: _Toc195693745][bookmark: _Toc195693626][bookmark: _Toc216769794][bookmark: _Toc216882038]渠系建筑物
渠系建筑物布置应符合灌区灌排总体规划要求，确保灌排水通畅有序、渠道安全正常运行，与灌区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相适应，宜采用外观优美、与周边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相协调的结构型式。
渠系建筑物布设应满足水面衔接、泥沙处理、洪水排泄、环境保护、施工便利、运行管理等要求，结构设计应按照GB 50288和SL 482执行。
应定期开展渡槽、隧洞、倒虹吸、涵洞、跌水与陡坡、水闸、农桥等渠系建筑物安全鉴定评估，对功能或安全不满足要求的应及时进行改建或加固。
渡槽应预留安全的巡查通道，设置安全隔离设施以防止非工作人员随意进入，对渡槽的进水量、基础和槽身的变形宜进行在线监测。
隧洞宜采用低流速、不产生水跃的无压隧洞布置形式，纵向坡度宜缓，但应满足不淤流速的要求。
倒虹吸进出口应设置防护格栅以防止人员误入，应定期对进出水口进行清理，保持畅通；倒虹吸的设置应不影响原有河道的防洪、通航，不影响原有道路交通运行，应对倒虹吸进行变形监测。
涵洞在设计流量满足的条件下其横断面应优先选用单孔断面，当设计流量不能满足或涵洞高度受限时可选用相同的多孔断面。
跌水与陡坡宜采用明流开敞式布置。跌水与陡坡应布置在直线渠段上，其上、下游宜有长度大于10倍渠道底宽的直线渠段，中轴线宜与渠道中心线重合。
水闸应根据输配水和排水的需求合理布设，干支渠道上的水闸宜设启闭机房，闸门及启闭机宜设置工情监测系统，支持远程操控；斗农渠分水口宜采用先进适用的测控一体化自动闸门。
农桥的总体布置和荷载标准应予复核，应设置限载限行设施、标志。
量水设施建设可结合灌排建筑物改造同步实施，量水设施的布置、数量、功能和精度应满足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求。并应定期进行精度校准。
小型渠系建筑物宜采用定型设计和装配式结构。
[bookmark: _Toc216769795][bookmark: _Toc216882039]田间工程
田间工程要求布局合理、配套齐全、设施可靠、功能完善、灌排顺畅，满足现代农业和集约化、机械化生产的需要。
对不合理渠（沟）和耕作田块应进行整治，整治后新增土地宜发展为新增耕地。
平原区应根据条田高程划分耕作田块，田块规格应满足机械化耕作的要求。山区、丘陵区应修建梯田，梯田田坎应配套防护工程。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93]田间灌排沟渠布置，平原区宜采用灌排分离布局，一般采用相间布置。山区、丘陵区可采用灌排相邻或灌排两用形式，农沟、农渠不宜硬化，应按生态友好及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进行建设。
田间道路的布置应与灌排系统及田间工程的布置相协调，主要田间道路与灌区内外交通路网有效连接，一般田间道路宜布置在斗渠或斗沟的一侧。田间道路面宽度宜3.5～5m，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道路的数量、长度，满足农业机械化作业需求，平原地区田间道路通达度应达到100%，山区、丘陵地区田间道路通达度应达到90%。
田间宜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因地制宜采用管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灌区田间节水灌溉面积应达到有效灌溉面积的80%以上。
[bookmark: _Toc216882040][bookmark: _Toc216882073]标准化管理
[bookmark: _Toc216882041]一般规定
灌区应以保障工程安全、高效、经济运行为目的，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标准化管理应包括组织管理、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经济管理。
灌区应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制订健全的管理办法、技术标准，有明晰的责任分工，完善的工作程序，有管理系统内的监督反馈问责机制和用户的举报与响应机制。
灌区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通过信息公开网站或公众号等方式，及时发布灌溉排水预报、水费计收、工程建设、工程管护等信息，管理公开透明。
灌区应执行《湖南省大中型灌区、灌排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办法（试行）》，考核结果评定应为省级达标。
[bookmark: _Toc216882042]组织管理
应根据灌区职能及批复的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落实管理机构、管理职责，合理设置岗位和配置人员。结合当地和灌区实际，推行事企分开、管养分离等，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灌区管理体制。
应建立专管和群管相结合的灌区管理模式，实行分级管理。
1. 专管机构应负责灌区总体发展规划、水资源配置调度、用水户关系协调、严格成本核算和水费计收、骨干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人才队伍建设。“两费”（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落实率应达到95%以上。
群管组织（村级用水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应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专管机构指导下，负责田间工程的维护与管理、用水管理、灌溉水量统计和水费收缴，自主管理面积应达到灌区设计灌溉面积的85%。
按照骨干和田间工程确权范围，明晰灌排工程设施产权，颁发产权证书，落实工程管护主体，分级建立管护制度。骨干工程应落实以“定渠段、定任务、定标准、定人员、定收入、定维修养护经费”为主要内容的“六定”管理责任制，达到岗位、责任和利益的统一；田间工程应实现“管理人员落实、责任目标落实、管理经费落实”的“三落实”管理制度。
应实行事企分开的制度，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执行有力。事业性质的管理人员应制订定员、定岗、定编方案，全面实行聘用制，按岗聘人，竞争上岗；企业性质的人员应按责任明确、以岗定薪、以绩效定薪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应组建高效敬业的管理队伍。优化人员结构，使具有专业技术的管理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75%以上，按定岗定编方案确定万亩专管人员数量，并定期培训技术人员。
应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创新建立完善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组织、用水户等多方参与的工程建设和运营管护模式。
1.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和和管护。
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企业参与灌区建设、运行和维护等工作。
发展农民用水自治、专业化服务、水管单位管理和用户参与等多种形式的终端用水管理模式。
应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加强党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结合灌区实际，开展具有灌区特色的水文化建设，发扬和传承灌区水文化精神。
应按照区域发展水平和灌区特点，制定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创建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责任到人，组织实施并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216882043]安全管理
灌区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工程安全巡检、隐患排查和登记建档制度、建立事故报告和应急响应机制、在工程安全隐患消除前，应落实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应制定工程消防应急预案、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工程抢险应急预案、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应急预案、重大工程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储备防汛抢险和事故救援物资、器材等，开展事故应急救援、防汛抢险、抗旱救灾培训和演练。
灌区应定期对安全和检测设施进行检查、检修、校验或率定，确保设施设备齐全、完好，灌溉渠道供水计量设施应符合GB/T 21303的规定，并应规范安装、科学率定。
对重要工程设施、重要保护渠段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在设施设备附近设置管理标示牌和安全警示标志，依法依规实施有效管护。
应制定灌区安全巡查制度，明确巡查范围、巡查路线、巡查内容、巡查要求，做好巡查记录，巡查资料应存档。巡查方式宜用移动端、二维码等信息化技术。
[bookmark: _Toc216882044]工程管理
宜申请地方人民政府将骨干渠道纳入“河长制”管理，明确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设置界碑、界桩、保护标志，各类工程管理标志、标牌应齐全、醒目。基层运行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完善，管理运行配套道路畅通安全。
应建立工程日常管理、工程巡查及维修养护制度，落实责任主体，定期检查、维修养护全渠系骨干工程，确保工程设施设备技术状态良好、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运行安全，对于不满足要求的工程设施应及时维修、适当更换。
[bookmark: OLE_LINK26]应定期开展渠道巡查与整治，维护生态环境，严禁沿渠倾倒垃圾、违规种植、违章建筑等危害渠道安全的行为，并协同地方人民政府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将各级渠道打造成为美丽乡村的生态景观廊道。
建立健全灌区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完整、规范的技术档案，逐步实现技术档案管理数字化。
[bookmark: _Toc216882045]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
应统筹兼顾灌区范围内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科学合理调配供水，优先保障生活用水，保证生态用水和生产基本用水。
严格灌区取水许可管理，应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根据供水服务和用水管理需要，将用水总量细化分解到用水主体，通过发放用水权属凭证等方式将用水权指标明晰确权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用水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企业等用水主体。
灌区应严格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科学用水。应根据灌溉用水计划和预测的来水量编制年度（取）供水计划和年度水量调度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灌区应完善用水计量监测制度，渠首实现在线计量监测，干支渠重要引水口、分水口、配水口、重要管理节点、供用水分界断面等处应安装水量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布设应符合 GB/T 21303和 GB/T 28714的规定，并定期检测和率定，宜推广自动量测设施设备。
灌区应持续深化农业水价政策体系，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建立健全并运用“四项机制”，基本实现工程管护到位、主动服务到位、水价核定到位、水费收缴到位和政府监管到位。
设有灌溉试验站的灌区，应做好灌溉试验站的升级改造工作，结合灌区生产实际，开展灌溉试验和相关科学研究，运用灌溉试验成果指导灌区用水管理和灌溉。
应积极宣传节水政策，推广工程、管理等节水措施，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先进节水灌溉技术，有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提高灌区用水效率和效益。
[bookmark: _Toc216882046]经济管理
应编制并严格执行灌区财务年度预算，依法组织收入，节约支出。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应结合实际制定资产管理制度、办法及实施细则，定期做好资产清查工作，保障资产的完整和有效利用。应按照相关规定制定资产开发利用规划，合理开发利用闲置的水土资源和房屋设备等资产，发挥综合效益，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应落实并规范使用工程运行管理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管理人员经费应按有关规定足额按时发放。
灌区管理单位可按合同供水、按合同收取水费，水费足额计收，实行“水量、水价、水费” 三公开，接受用户的监督和质询。
灌区应开展农业水价成本监审，科学测算供水成本，配合价格主管部门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动态调整农业水价，制定调价幅度或频次，一步或分步将水价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
应指导基层用水组织按规定标准收取水费，规范末级渠系的维修养护和人员费用支出。末级渠系的维修养护和人员费用应及时公示，接受用水户监督。
[bookmark: _Toc216769801][bookmark: _Toc216769828][bookmark: _Toc216882047][bookmark: _Toc216882074]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216769802][bookmark: _Toc216882048]一般规定
信息化建设应以需求牵引、应用至上为原则，以灌区现代化发展及业务管理需求为核心，因地制宜配置软硬件，开展基础设施和平台体系建设，强化业务应用，支撑灌区管理。
信息化建设应结合灌区管理实际，统筹谋划顶层设计，合理划分建设阶段，明确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急用先建、分步实施。
信息化建设应按照“整合已建、统筹在建、规范新建”要求，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信息采集、网络通信、计算存储及互联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注重与现有灌区相关水利信息化建设资源整合与共建共用，避免重复建设。
信息化建设应围绕灌区业务和功能需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构建覆盖信息感知、资源共享、业务支撑、决策支持、公共服务等体系，赋能灌区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建设管理等主要业务。
信息化建设应构建安全可靠的网络安全体系，保障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安全，应优先采用自主可控软硬件产品。数据接口、数据存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信息化建设应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平台、业务应用平台、网络安全体系、运行维护体系等。
[bookmark: _Toc195693630][bookmark: _Toc195693513][bookmark: _Toc195693672][bookmark: _Toc195693749][bookmark: _Toc216769803][bookmark: _Toc216882049]信息化基础设施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应包括立体感知体系、自动控制体系、支撑保障体系，为灌区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计算、应用支撑、运行管理等提供基础支撑和算力保障。
立体感知体系应具备实时全面的基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处理能力。建设内容应包括水情监测、工情监测、农情监测、气象监测等，立体感知信息宜实现自动采集、自动传输。
1. 水情监测应覆盖主要取（引）水口、配水口、分水口、排（泄、退）水口、供用水交接断面等用水计量断面，宜采用自动量测系统，监测信息的基本要素为水位、流速和流量。水量监测站点布设应符合GB/T 28714、GB/T 21303的规定，量水精度应满足GB/T 21303的规定，结合灌区管理需要，宜在取（引）水口、排（退）水口、用水管理分界点等开展水质监测。
工情监测宜覆盖水源工程，取（引）水工程，泵站工程，输配水渠（管）道、田间灌溉渠系、排（退）水沟（渠）及其建筑物、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管理设施等。监测信息宜包括闸（阀）门开度、过闸流量、启闭时间，泵站运行工况，泵站流量、实时负荷、启停时间等工程运行信息。可采用仪器设备监测、视频监视、无人机巡航、人工巡查等方式进行采集。
视频监控系统应覆盖主要巡查道路进出口、重要渠系建筑物（如渡槽、倒虹吸、隧洞、水闸、桥梁及自动控制的闸、泵、阀等）、人口密集区、险情易发地及其他需要的管理区域。
农情监测应在充分共享农业等部门信息的基础上，按需进行农情监测站点的加密布设与建设。监测信息宜包括种植结构、作物需耗水、灌溉面积、土壤墒情或田间水层、作物长势等。监测方式可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等。
气象监测应在充分共享气象等部门信息的基础上，按需布设气象站或雨量站。监测信息宜包括降雨量、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强、风向风速和太阳辐射等。
自动控制体系宜涵盖取（引、提）水、输配水、排（退）水自动控制系统和田间灌溉控制系统。
1. 取（引、提）水、输配水、排（退）水自动控制系统可根据系统下达的指令，实现水泵、水闸、阀门等的实时远程、自动控制。
田间自动灌溉控制系统可根据系统下达的灌溉指令或事先设置的程序，实现田间灌溉和排水的水泵、水闸、阀门等启闭的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系统应配置自主可控的现地计算机监控设施，具备数据自动上报、故障报警、数据加密及校验等功能。应根据安全管理需要，配置安全网关、VPN设备，并采用安全可靠的网络传输方式。自动控制方案以现地自动和远程控制相结合，以现地控制为优先模式。
支撑保障体系宜建设应用支撑平台、通信网络、计算存储、调度中心等。
1. 应用支撑平台应配置地理信息、GIS平台、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具备统一认证、统一门户、运维监控、日志采集、空间信息分析、信息交换、报告生成等能力。宜建设支持多网络多协议接入的物联网平台。
通信网络应建设测站与分中心（或中心）、分中心与中心之间的通信网络。应覆盖全灌区取水口、分水口、排水口的闸、阀、泵监控站点的通信网络。需要实施自动（智能、远程）控制的水源取水闸，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泄洪闸，以及重要的节制闸、分水闸、泵站应建设专用有线网络。宜自建或租用运营商通信网络，接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利专网，实现与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共享。 
计算存储应建立统一编码、高效属性识别的数据库，灌区数据库设计与开发应符合SL/T213、SL/T 809中对于水利对象及灌排工程基础数据库的分类与编码规定。根据应用场景需求选配建设基础计算与存储、人工智能计算和边缘计算。采集数据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调度中心应建设融合通信系统、视频会议环境、集成显示系统、综合会商系统、联合值班环境等。宜根据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水旱灾害防御和工程管理等多级业务需要，建设多级联动的视频会商系统，应提供联合值班、综合展示、会商研判、应急指挥一体化功能。
[bookmark: _Toc216769804][bookmark: _Toc216882050]数字孪生平台
数字孪生平台应具备数据融合、模型驱动与知识推演能力，能够基于规则、经验与案例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推理。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应包括数据底板、模型库、知识库等。数据底板为模型库和知识库提供算据；模型库和知识库为典型应用提供算法。
数据应坚持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实用性原则，数据底板建设应包括基础数据、监测数据、业务管理数据、地理空间数据和外部共享数据，汇聚多源异构数据，实现数据融合。
模型库包括灌区专题模型、智能识别模型、可视化模型。灌区专题模型宜包括来水预报、需水预测、水资源配置、输配水联合调度、田间灌排及水旱灾害防御等模型；智能识别模型库包括遥感识别、视频识别、音频识别等模型；可视化模型构建对象宜包括蓄水工程、取（引）水工程、灌区输配水、排水工程和地理背景，构建仿真模拟、综合展示、业务管理等多细节层次模型。
知识库建设可构建灌区预报方案、业务规则、水利对象关联关系、历史场景和调度方案等知识库，形成知识语义提取、知识推理、知识更新、集成应用服务能力。
[bookmark: _Toc216769805][bookmark: _Toc216882051]业务应用平台
业务应用平台作为信息服务能力的汇聚与供给平台，通过信息资源按需共享，支撑灌区各业务部门的联动协作与管理决策，实现业务流程一体化、协同运作智能化。 
业务应用平台建设可根据灌区实际，开发建设供需水预报与决策、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工程管理、量水与水费计收、水旱灾害防御、灌区一张图以及水公共服务等核心业务应用。
灌区根据管理需求，可建设数字沙盘应用模块。
[bookmark: _Toc216769806][bookmark: _Toc216882052]网络安全体系 
应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确定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构建完善的网络安全组织管理体系、安全技术体系、安全运营体系和监督检查体系，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全面保障数字孪生灌区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  
软硬件日常安全管理应符合GB/T 22239的规定，水利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应符合 SL/T 715的规定。 
灌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应符合GB/T 22239的规定，宜采用第二级安全保护能力等级，重要信 息系统可采用第三级安全保护能力等级。 
[bookmark: _Toc216769807][bookmark: _Toc216882053]运行维护体系
围绕灌区业务应用，衔接实体工程、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平台、业务应用平台、网络安全体系的相关组织机构、人员，建立数据、设施、运维、应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宜围绕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平台、业务应用平台等运维管理需求，利用移动互联、可视化、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一体化综合智慧运维系统，实现运维对象、运维人员、运维流程全覆盖。 
遵循国家、水利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制定硬件集成、数据集成、软件集成、门户集成等标准规范，实现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等各阶段的协调统一。
[bookmark: _Toc216769808][bookmark: _Toc216769829][bookmark: _Toc216882054][bookmark: _Toc216882075]水生态文明建设
[bookmark: _Toc195693679][bookmark: _Toc195693637][bookmark: _Toc195693756][bookmark: _Toc195693520][bookmark: _Toc216769809][bookmark: _Toc216882055]一般规定
现代化灌区建设应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统筹把握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新要求，维持灌区自然生态功能，形成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
灌区宜按照节水减排的生态保护目标，通过水生态保护、工程生态化、水土保持、水文化传承等措施，改善灌区水生态环境，保障灌区生态健康良性发展。
[bookmark: _Toc195693638][bookmark: _Toc195693757][bookmark: _Toc195693680][bookmark: _Toc195693521][bookmark: _Toc216769810][bookmark: _Toc216882056]水生态保护
应以水功能区划为基础，通过对灌区现状水质、污染源调查和分析，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控制方案。以点源入河控制量和河流生态需水为水资源保护的控制目标，重点区域重点保护，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水资源质量，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
应开展水源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和水质适时监测、制订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及监督管理，有城镇供水任务的水源地应设置隔离防护工程。
应通过调查监测明确灌区内农业面源污染污染物种类、迁移途径和重点污染区域，并采取源头减量、过程阻断、末端治理技术，实行分级分区分时段、全方位全过程系统治理和控制面源污染。
对有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的灌区工程进行改造时，应设置生物通道，采用生态混凝土、生态工法等措施。
[bookmark: _Toc195693681][bookmark: _Toc195693758][bookmark: _Toc195693639][bookmark: _Toc195693522][bookmark: _Toc216769811][bookmark: _Toc216882057]灌区工程生态化
生态化建设应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链完整。
水源工程生态整治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山区、丘陵区的蓄水工程（如山塘、堰坝、水库等）应进行清淤整治和岸坡生态护砌，滨水带周边建立绿色缓冲区，涵养水源；
平原区灌区应保护河道生态，定期开展易淤易阻河段的清淤疏浚、岸坡生态整治和水系连通，增加水体交换能力，保持河湖沟渠水体清洁流动，维持河湖健康。
灌排沟渠生态防护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灌排系统布设应与生态沟渠、生态塘坝、小型湿地等生态系统构建相结合，有条件的灌区宜构建田-沟-塘湿地生态系统，农田节水防污技术覆盖率应不低于50%，改善灌区生态环境。
灌排沟渠新建或改建宜采用生态沟渠。生态渠道硬化时应确保不损害灌区生态，选用适宜植物生长的硬化渠道，必要时应设置动物迁移与逃生通道、预留生物栖息地。
在满足结构稳定、功能安全的基础上，深挖方渠段陡坡渠岸可采用网格砼草皮护坡，缓坡侧可栽种灌木植物；高填方渠段背水侧宜草皮护坡，渠堤脚可种植灌木。
灌排沟渠通过有景观要求的区域，应结合景观、居民亲水要求，宜采用生态型岸坡防护措施，并进行植被搭配和景观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
[bookmark: OLE_LINK44]灌区防护林建设应符合GB/T 50817的规定，农田防护林宜布置在斗渠、农渠及田间生产道路旁两侧或一侧，宜采用疏透结构，优先选取适宜当地稳定生长的乡土树种。
灌区管理站（所）宜绿化、亮化、美化，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进行庭院式园林布置，构建花园式单位。
[bookmark: _Toc216769812][bookmark: _Toc216882058]水土保持
灌区工程设计与建设应满足 GB 51018的规定，因地制宜实施综合治理措施，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5%。 
水土保持应遵循以下原则：
1. [bookmark: 林还草，优先种植生态公益林，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25_以][bookmark: 下5_以上坡耕地应采取修筑梯田和保土耕作措施，并配套相应的小型水保工程。]山区、丘陵区应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清洁型小流域系统治理。25°以上坡耕地应还林还草恢复自然植被覆盖，优先种植生态公益林，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5°～25°坡耕地应采取修筑梯田和保土耕作措施，并配套相应的小型水保工程，构建“梯田+植被+水利”的立体防护体系。
[bookmark: b)_平原区河沟、堤坡应实行生态护坡，并建设农田防护林网。]平原区河沟、堤坡应实行生态护坡，并建设农田防护林网。
[bookmark: 5.6.4_灌区应进行盐碱化防治。][bookmark: a)_徐淮平原有盐渍化威胁的地区宜引种水稻，进行旱改水，实现控盐洗盐。][bookmark: 5.6.5_血吸虫疫区的灌区水利工程应有符合SL_318的水利血防措施，控制钉螺]在灌区工程改造与建设主体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因地制宜进行表土保护、斜坡防护、土地整治、防风固沙、临时防护等相应水土保持措施；应做好主体工程与临时工程的水土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195693523][bookmark: _Toc195693759][bookmark: _Toc195693682][bookmark: _Toc195693640][bookmark: _Toc216769813][bookmark: _Toc216882059]水文化传承
应注重灌区水文化与水工程的有机融合，系统挖掘、保护并弘扬灌区水文化遗产，提升灌区水利工程文化内涵与品位。
应对灌区遗产保存现状进行系统评估，科学制定灌区水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因地制宜保留一批具有代表性、文化典型性的灌区水利工程遗产，实现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水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灌区水景观设计宜融合地域水文化元素，结合乡村旅游发展，科学规划水景观布局，以沟渠水系串联景观节点，营造类型多样、功能复合、生态宜人的滨水空间，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水文化景观体系。
挖掘工程遗产特色旅游资源价值，通过合理布局灌溉工程遗产旅游线路、建设水文化主题公园和水利风景区、开发旅游产品及节庆活动等方式，挖掘灌区传统文化，传承灌区治水精神，丰富灌区历史底蕴，彰显灌区地域特色，发展灌区文旅产业，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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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769814][bookmark: _Toc216769830][bookmark: _Toc216882060][bookmark: _Toc216882076]
（资料性）
湖南省现代化灌区建设主要指标体系
[bookmark: OLE_LINK90]现代化灌区应达到水利现代化的标准与要求，按三级指标体系管理，其中一级指标涵盖安全保障、设施完好、节水增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等5个方面，下设14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见表A.1。
表A.1  湖南省现代化灌区建设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性质

	安全
保障
	供水安全
	灌溉设计保证率
	设计以上水平，见表1
	强制性

	
	
	灌溉水质达标率
	100%
	强制性

	
	防洪安全
	防洪达标率
	100%
	预期性

	
	
	除涝达标率
	100%
	预期性

	
	防护安全
	安全防护设施配套率
	[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7]≥98%
	约束性

	
	
	惠民、利民设施设置率
	≥98%
	约束性

	设施
完好
	水源工程
	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完好率
	≥95%
	约束性

	
	
	机电设备综合完好率
	≥95%
	约束性

	
	灌排工程
	骨干工程完好率
	≥90%
	强制性

	
	
	骨干工程配套率
	100%
	约束性

	
	
	主要渠系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完善度
	100%
	约束性

	
	管理设施
	骨干渠道分水口用水量智能计量率
	100%
	约束性

	
	
	巡查（抢险）道路通达度
	骨干渠堤道路：100%
田间道路平原区：100%
田间道路丘陵区：≥90%
	约束性

	节水
增效
	用水效率
	用水总量控制率
	100%
	强制性

	
	
	灌溉水利用系数
	大型：≥0.55  中型：≥0.65
	约束性

	
	
	节水灌溉面积覆盖率
	≥80%
	约束性

	
	经济效益
	水分生产力
	≥2.6kg/m³
	预期性

	
	
	亩均灌溉面积产值
	高于平均值20%
	预期性

	管理
科学
	体制机制
	标准化管理达标率
	省级以上达标
	约束性

	
	
	专业人才结构达标率
	75%
	约束性

	
	
	万亩灌溉面积管理人员数（人）
	≤3
	约束性

	
	
	群众用水合作组织覆盖率
	85%
	约束性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度
	100%
	约束性

	
	服务保障
	“两费”落实到位率
	≥95%
	强制性

	
	
	水费收缴率
	≥90%
	约束性

	
	智慧管理
	信息化覆盖率
	≥80%
	约束性

	
	
	泵、闸、阀等自动化控制率
	75%
	约束性

	生态
良好
	环境治理
	农田排水水质达标率
	100%
	强制性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
	≥95%
	约束性

	
	
	农田节水防污技术覆盖率
	50%
	预期性

	
	河湖生态
	生态河渠建设率
	≥50%
	预期性

	
	
	河湖水系连通率
	洞庭湖平原区：≥80%；
湘中南丘岗冲垅区：≥50%；
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山脉丘陵山地：≥50%。
	预期性

	
	灌溉文化
	灌区水面率
	洞庭湖平原区：10%～15%；
湘中南丘岗冲垅区：5%～10%；
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山脉丘陵山地：4%～8%。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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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769815][bookmark: _Toc216769831][bookmark: _Toc216882061][bookmark: _Toc216882077]
（资料性）
指标值计算方法
[bookmark: _Toc216769816][bookmark: _Toc216882062]安全保障指标
灌溉设计保证率
灌溉设计保证率按下式计算：
		（B.1）
式中：
—灌溉设计保证率（%）；
—按设计灌溉用水量供水的年数（a）；
—计算总年数（a）。
灌溉水质达标率
灌溉水质达标率按下式计算：
		（B.2）
式中：
—灌溉水质达标率（%）；
—灌溉水源水质符合GB 5084要求的灌溉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防洪达标率
防洪达标率按下式计算：
		（B.3）
式中：
—防洪达标率（%）；
—灌区达到防洪标准的面积（km2）；
—灌区应受到防洪保护的总面积（km2）。
除涝达标率
排涝达标率按下式计算；
		（B.4）
式中：
—排涝达标率（%）；
—灌区达到排涝标准的面积（km2）；
—灌区应排涝面积（km2）。
安全防护设施配套率
安全防护设施配套率按下式计算：
		（B.5）
式中：
—安全防护设施配套率（%）；      
—灌区实际建设并达到居民安全防护要求的安全防护设施数量（个）； 
—灌区设计的骨干灌排渠（沟）道和建筑物的安全防护设施的总数量（个）。
惠民、利民设施设置率
惠民、利民设施设置率按下式计算：
		（B.6）
式中：
[bookmark: OLE_LINK1]—惠民、利民设施设置率（%）；
—灌区已设置的惠民、利民设施的数量（个）； 
[bookmark: _Toc216769817]—灌区需要设置的惠民、利民设施的总数量（个）。
[bookmark: _Toc216882063]设施完好指标
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完好率
[bookmark: OLE_LINK3]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完好率按下式计算：
		（B.7）
式中：
—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完好率（%）；
[bookmark: OLE_LINK4]—灌区的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完好的数量（个）；
—灌区的水源枢纽及取水设施总数量（个）。
机电设备综合完好率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1]机电设备综合完好率按下式计算：
		（B.8）
式中：
—机电设备综合完好率（%）；
—灌区的机电设备运行状况完好的数量（个）；
—灌区的机电设备总数量（个）。
骨干工程完好率
骨干工程完好率按下式计算：
		（B.9）
式中：
—骨干工程完好率（%）；
—灌区的骨干灌排渠（沟）道完好长度（km）、建筑物完好数量（个）；
—灌区的骨干灌排渠（沟）道总长度（km）、建筑物总数量（个）。
骨干工程配套率
骨干工程配套率按下式计算：
		（B.10）
[bookmark: OLE_LINK17]式中：
—骨干工程配套率（%）；
—灌区实际建设并达到设计功能的骨干灌排渠（沟）道（km）、建筑物的数量（个）；
—灌区设计的骨干灌排渠（沟）道（km）、建筑物的数量（个）。
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完善度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完善度按下式计算：
		（B.11）
式中：
—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完善度（%）；
—灌区内已建的渠系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的完好数量（个）；
—灌区内设计渠系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的总数量（个）。
[bookmark: OLE_LINK58]骨干渠道分水口灌溉水量智能计量率
骨干渠道分水口灌溉水量智能计量率按下式计算：
		（B.12）
式中：
—骨干渠道分水口灌溉水量智能计量率（%）；
—灌区内骨干渠道分水口安装灌溉水量智能化计量设施处数（个）；
—灌区内骨干渠道分水口总处数（个）。
巡查（抢险）道路通达度
巡查（抢险）道路通达度按下式计算：
		（B.13）
式中：
—巡查（抢险）道路通达度（%）；
[bookmark: OLE_LINK57]—灌区骨干渠道、排水沟（一侧）可直接通达道路总长度（km）；
—灌区骨干渠道、排水沟的总长度（km）。
[bookmark: _Toc195693653][bookmark: _Toc195693536][bookmark: _Toc195693695][bookmark: _Toc195693773][bookmark: _Toc216769818][bookmark: _Toc216882064]节水增效指标
用水总量控制率
[bookmark: OLE_LINK52]用水总量控制率按下式计算：
		（B.14）
式中：
—用水总量控制率（%）；
[bookmark: OLE_LINK53]—灌区近五年年实际灌溉用水量（万m3）；
—灌区近五年年许可灌溉取水量（万m3）。
灌溉水利用系数
灌溉水利用系数按下式计算：
		（B.15）
式中：
—灌溉水利用系数；
—实际灌入农田的有效水量（万m3）；
—灌溉用水总量，按取水口灌溉取水量计算（万m3）。
节水灌溉面积覆盖率
节水灌溉面积覆盖率按下式计算：
		（B.16）
式中：
—节水灌溉面积覆盖率（%）；
—灌区投入使用的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水分生产力
水分生产力按下式计算：
		（B.17）
式中：
—水分生产力（(kg/m³）；
—灌区作物总产量（均折算成水稻产量）（kg）；
—灌区作物全生育期总耗水量（水稻）（m³）。
亩均灌溉面积产值
亩均灌溉面积产值按下式计算：
		（B.18）
式中：
—亩均灌溉面积产值（元/亩）；
—灌区农业总产值（万元）；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bookmark: _Toc195693535][bookmark: _Toc195693772][bookmark: _Toc195693694][bookmark: _Toc195693652][bookmark: _Toc216769819][bookmark: _Toc216882065]管理科学指标
灌区标准化管理
灌区标准化管理按下式确定：
		（B.19）
式中：
—灌区标准化管理，执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大中型灌区、灌排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办农水〔2019〕125号），按照《湖南省大中型灌区、灌排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已验收（复核通过）且专管机构落实的为100%，未验收（复核未通过）或专管机构未落实的为0。
专业人才结构达标率
[bookmark: OLE_LINK63]专业人才结构达标率按下式计算：
		（B.20）
式中：
—专业人才结构达标率（%）；
—满足灌区管理全业务需求并与机构相协调的大专及以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数量（人）；
—灌区管理人员总数（人）。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灌区万亩灌溉面积管理人员数
[bookmark: OLE_LINK10]灌区万亩灌溉面积管理人员数按下式计算：
		（B.21）
式中：
—万亩灌溉面积管理人员数（人/万亩）；
—灌区管理人员数量（人）；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群众用水组织覆盖率
群众用水组织覆盖率按下式计算：
		（B.22）
式中：
—群众用水组织覆盖率（%）；
—灌区内群众用水合作组织管理的灌溉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2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度
[bookmark: OLE_LINK23]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度按下式计算：
		（B.23）
式中：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度（%）；
—灌区内实施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两费”落实到位率
“两费”落实率按下式计算：
		（B.24）
式中：
—“两费”落实到位率（%）；
—灌区实际已落实的“两费”数额（万元）；
—灌区核定的“两费”数额（万元）。
水费收缴率
水费收缴率按下式计算：
		（B.25）
式中：
—水费收缴率（%）；
—年实际收缴的水费总额（万元）；
—年应收缴的水费总额（万元）。
灌区信息化覆盖率
灌区信息化覆盖率按下式计算：
		（B.26）
式中：
—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全灌区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水量调度、工程管理等的灌溉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泵、闸、阀等自动化控制率
泵、闸、阀自动化控制率按下式计算：
		（B.27）
式中：
—泵、闸、阀等自动化控制率（%）；
[bookmark: OLE_LINK25]—灌区内泵站、水闸、阀门等可实现远程自动化控制的数量（个）；
—灌区内泵站、水闸、阀门等总数量（个）。
[bookmark: _Toc195693654][bookmark: _Toc195693774][bookmark: _Toc195693537][bookmark: _Toc195693696][bookmark: _Toc216769820][bookmark: _Toc216882066]生态良好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3]农田排水水质达标率
农田排水水质达标率下式计算：
		（B.28）
式中：
—农田排水水质达标率（%）；
—灌区主要排水、退水水质符合《GB 383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5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的灌溉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按下式计算：
		（B.29）
式中：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
—灌区内已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km2）；
—灌区内应治理的水土流失总面积（km2）。
[bookmark: OLE_LINK27]农田节水防污技术覆盖率
农田节水防污技术覆盖率按下式计算：
		（B.30）
式中：
—农田节水防污技术覆盖率（%）；
—灌区内已采取农田节水防污技术的灌溉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bookmark: OLE_LINK14]生态河渠建设率
[bookmark: OLE_LINK28]生态河渠建设率按下式计算：
		（B.31）
式中：
—生态河渠建设率（%）；
[bookmark: OLE_LINK29]—灌区内骨干渠道（排水沟）已实施生态治理的沟渠长度（km）；
—灌区内骨干渠道（排水沟）总长度（km）。
[bookmark: OLE_LINK15]河湖水系连通率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河湖水系连通率按下式计算：
		（B.32）
式中：
—河湖水系连通率（%）；
—灌区内已实施河湖水系连通的河流总长度（km）；
—灌区内河流总长度（km）。
灌区水面率
灌区水面率按下式计算：
		（B.33）
式中：
—灌区水面率（%）
—灌区内河道、水库、山塘、河坝、塘堰和沟渠在设计水位或多年平均水位控制条件下具有的水面面积（万亩）；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灌溉（建设）文化的挖掘、保护、修复与弘扬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灌溉（建设）文化的挖掘、保护、修复与弘扬按下式计算：
		（B.34）
式中：
[bookmark: OLE_LINK36]—灌溉（建设）文化的挖掘、保护、修复与弘扬的数量，按照点数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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